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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有限公司，北京中纺纤建科技有限公司，南昌天高工程材料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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沥青路面用聚合物纤维

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r公路工程沥青混凝土路面用聚合物纤维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

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热拌沥青混合料中添加的聚合物纤维类材料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

有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。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

研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

    GB/T 3916纱线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(eqv ISO 2062)

    GB/T 10685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投影显微镜法(neq ISO 137)
    GB/T 14336 合成短纤维 长彦试 盼古洛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〕

3.1

聚合物纤维polymer fiber
人工合成的有机高分子材料，是有机合成纤维

4 产品分类与标记

4.1 产品分类

    聚合物纤维按其化学成分的不同可分为聚醋纤维(PES),聚丙烯睛纤维(PAN),聚丙烯纤维(PP)、芳

族聚酸胺纤维(PPTA)及其它(0)。其中聚丙烯纤维(PP)、芳族聚酞胺纤维(PPTA)为长纤维。

4.2 产品标记

    标记方法如下:

-— 产品标准代号;

— 纤维类型

产品

示例:化学成分为聚HG的聚合物纤维产.钻标

名称:聚合物纤维。

为:聚合物纤维 PES,TC/T 534-2004
叩
记

5 技术 要求

5.1 外观

    聚合物纤维根据其原材料的不同，有淡黄、白色以及其它颜色，不得有污迹和杂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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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技术指标

    聚合物纤维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聚合物长纤维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聚合物纤维的技术指标

序号

  }

  2

项 目   技 术 指 标

  0.010一0.025

6 m 1.5,12士1.5

      >_5印

                  直径，二

                    长度 ，InTn

3 抗拉强度，MPa

4 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! 断裂伸长率，%     于15

体积无变化5 耐热性,210̀0 ,2h

表2 聚合物长纤维的技术指标

序 号

  I

  2

          项 目 { 技术。旨标

            直径，mm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.(11i 。一0.025
          长度，:，。、， } 191 1.5,38士;.5,、士1.5

              抗拉强度.Nll'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_ 500

              断裂伸长率，% ,_8

              耐热性.177 0C .2h 体积无变化

3

4

5

6 试验方法

6.，纤维直径

    按照GB/T 10685的方法测定

6.2 纤维长度

    按照GB/T14336的方法测定

6.3 抗拉强度和断裂伸长率

    按照GB/T 3916的方法进行试验。

64 耐热性

6.4.1 试验条件

    聚合物纤维 温度:210T _790;时问:2h;烘箱。

    聚合物长纤维 温度:177̀0，I Ic;时间:21t;烘箱。
6.4.2 试验过程

    将聚合物纤维放在21040:士1℃的烘箱中，经2h加热后观察纤维的体积的变化。
    将聚合物长纤维放在177'C，1℃的烘箱中，经2h加热后观察纤维的体积的变化

7 检验规则

7.1检验分类

    聚合物纤维、聚合物长纤维的检验分为出J一检验和型式检验

7.1.1 出1一检验

    出厂检验的项目包括外观质量、纤维平均直径、平均长度。

7.1.2 型式检验

    TO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各项，型式检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。
   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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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抽样方案

7.2.1 组批

    以同一批原料、同一规格、稳定连续生产的一定数量的产品(包)为一批

7.2.2 抽样

    取批样本为试验室样本。批量样品的数量根据总包装包数而定，取样数量见表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批量样 品抽样数量

一批 的包 数

      1一5

      6-25

    25以上

取 样 包数

  个部取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

7.2.2.， 出厂检验取样

    在每个取样包底表层 10%以内随机抽取一样品，在15%左右或以外随机抽取一样品，每一样品不

少于50g.

7.2.2.2 型式检验取样

    在抽取上而的样品中的各包取样，所取包数同出厂检验样品取样包数
    每个取样包中抽取二个样品，表层]10%以内随机抽取 样品，在巧%左右抽取一样品。抽取的每

一样品质量，根据取样包数而定。取样包数小于5包时，总量不少于1 000g;取样包数为5包时，每个样

品约loog，取样包数为10包时，每个样品约为50g�
7.3 判定规则

7.3.1 出厂检验

    符合5.1和5.2中的相关规定，为合格
7.3.2 型式检验

    应符合5.1和5.2的规定，全部合格，则判为合格产品。如有一项不符合规定时，应从同一批产品

中抽取同样数量的样品进行复检，以两次试验的统计值进行判定。若复验的结果仍不符合规定时，则判

为不合格产品。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8.1 标 志

    每批产品应有企业的名称、地址、产品标记、生产口期、净重，并附产品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
8.2 包装

    纤维包装的标准规格分为1,1.5,2,2.5,3kg。外包装材料使用对混合料无不良影响的材料，使用时
无须拆包，可直接投入拌和楼拌和。包装要密封，保证纤维不飞散出来。

8.3 运输

    产品运输时，应防止受潮、雨淋，远离火源，保证包装袋的完好无损。

8.4 贮存

    产品应贮存于十燥、通风及防雨避光的室内保管，禁止接近热源和火源，防止油污等污染。


